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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

112年度志願服務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2年8月9日(星期三)上午11時30分 

二、地點：松山療養所所長宿舍「靜心苑-療癒古蹟」(臺北市

南港區昆陽街164號) 

三、主持人：李奕芸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銘杰 

四、出、列席人員： 

    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彭秀梅理事長、社團法人台北

市地政士公會李忠憲理事長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

公會賴克明理事長；林東雄地政士、吳進旭地政士、吳建

明地政士、李瑞珠地政士、傅裕隆地政士、陳美珠地政士、

廖賢雲地政士、藍天佑地政士、范美佑女士、翁義菊女士、

高椿蓮地政士、黃玉芸女士、劉金鳳女士、林月英地政士、

黃玉梅女士、陳美黎女士、陳証儀女士、劉美娟女士、王

怡卿地政士、王百瑜女士；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劉家鈞股長、

松山地政事務所楊一峰課長、林奕揚、吳銘杰、蘇品瑄。 

五、主席報告：略 

六、來賓致詞：略 

七、頒獎： 

  (一)頒發111年度本所績優志工(禮品)：黃秋香地政士、高

椿蓮地政士、傅裕隆地政士。 

  (二)頒發111年度本所志工團隊隊長范美佑女士、副隊長戴

佩玉女士感謝狀。 

  (三)111年度全年志願服務時數達30小時以上之志工人員，

計18位。感謝大家熱心參與為民服務工作，貢獻卓著，

殊堪表揚，特各頒感謝狀，以示謝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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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前次會議結論執行情形 

案由： 

志工人數似偏少，建議加強召募，以增加本所志工人數。 

執行情形： 

本所配合市府志工量能成長政策，持續召募新進志工，

112年度已新增5名志工。 

九、業務報告：(一)志工人數成長情形、(二)一日志工活動體

驗營、(三)地政局研議服務時數獎勵新規定。 

十、業務宣導：新措施報你知(詳簡報資料)。 

十一、遴選112年度本所志工團隊隊長及副隊長： 

     本(112)年度志工團隊隊長循例由上年度當選之副隊長

戴佩玉女士擔任隊長，並經出席志工一致通過；副隊長

由與會志工提名，會上通過由高椿蓮地政士當選副隊長。 

十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三、散會：14時2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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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業務宣導（新措施報你知）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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